國立東華大學獲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合約書

甲方：國立東華大學
[bookmark: Text2]乙方：受補助博士生　(姓名)　先生/女士

茲經甲乙雙方協議，甲方同意乙方依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核定補助之計畫如下：
· [bookmark: Text3]出國研究計畫：　（請填研究計畫之名稱）                        　　　　　　　
· 前往國家：　(國家)   預定前往日期：  　年　月　日
· [bookmark: Text5]研究機構：　　　(研究機構名稱)　　　，指導教授： (研究機構之指導教授)   
· 研究期限：    個月(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經雙方協議後訂定合約如下：
一、出國研究截止日期：
乙方應自國科會核定審查結果公告日次年一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之期間內，完成簽約手續及國外研究機構報到，逾期視同放棄受補助之權利。
二、費用補助及報銷：
乙方出國研究期間之補助費用，係由國科會補助。其補助標準、撥款方式及報銷程序，悉依國科會及本校規定辦理。
三、簽約要件：
（一）乙方於簽約時，應檢附所前往國外研究機構提供之辦理入境簽證之同意函影本(赴美國研究者檢附表DS-2019)，並註明預訂前往日期及期間。
（二）乙方應覓具保證人作為履行合約之連帶保證。
四、辦理報到及報告繳交：
乙方抵達前往研究之國外研究機構三十日內，應依國科會規定線上辦理「抵達國外研究機構報到」。研究期滿一個月內，應依國科會規定線上辦理研究報告繳交及經費結報等結案作業。
五、變更計畫限制：
乙方未徵得甲方及原核定之國外研究機構同意並報經國科會核准，不得任意變更研究計畫；如有未經同意任意變更者，甲方將通知國科會並追繳已撥付之全部補助費用。
六、補助費用結算：
乙方研究期滿返國後一個月內應向甲方辦理補助費用結算，經結算核定應繳還國科會之補助費用，乙方應於同意結報日起一個月內繳還。
七、返國義務：
乙方於研究期滿應即返國並返回甲方繼續註冊就讀。
八、違約罰則：
乙方違反本合約任一條款規定時，均屬違約。因違約而應繳還國科會之補助費用依以下原則處理：
（一）乙方應在甲方通知期限內一次繳還。
（二）乙方如未能一次繳還時，即自補助費用核發日起依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加計至還清日止之利息。
九、保證責任：
（一）乙方應覓妥保證人一人負連帶保證責任。
（二）保證人應具備下列任一資格：
1. 乙方之指導教授(需任職本校之專任教師)。
2. 具正當職業及固定收入，需檢附最近一年個人所得90萬元以上之扣繳憑單影本或個人帳戶90萬元以上之存摺影本或有關證明文件，以資證明。
3. 現任文職薦任以上或武職中尉以上者。
4.	公私立大專院校專任講師以上者。
合於3、4兩款資格保證人除簽章外，並須註明服務機構名稱、地址、電話及其在該機構之職級，同時應由其服務機構出具證明書證明保證人身分。
（三）保證人在保證責任期間，如須出國半年以上，應辦理退保手續。
（四）保證人中途申請退保時須以書面通知甲方，並由乙方或保證人另行覓妥新保證人，經甲方查對核符並書面同意後，始可解除保證責任。
（五）保證人所負保證責任，應至乙方返回甲方註冊就讀日止。
十、未盡事宜：
合約未盡事宜，應依甲方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管轄法院：
就本合約所生訴訟，甲乙雙方及乙方保證人均同意以花蓮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十二、合約分執：
本合約一式四份，分別由甲乙雙方、國科會及保證人收執。


	甲    方：國立東華大學









	代 表 人
校    長 徐輝明


	[bookmark: Text9]乙    方： 　　　　　               






	（簽章）


	乙方連帶保證人：                                                         
保證人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現居地址：
聯絡電話：
服務機關及職稱：
服務處電話：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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